
社会企业——民资养老机构未来发展增长极？ 

“可以预见，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会沿着社会企业框架逐步转型，既有组织形式与治理结

构层面，也有具体运作模式层面；既包括业已存在的企业、民非存量，也包括未来陆续进入的

新增民间资本。” 

——尤安军 

痛处 

 

按照是否营利，中国民资养老机构可划分为两类： 

一种是营利性质的工商注册企业，现阶段身处养老产业市场培育初期，背负沉重投资运营

成本，缺少公共社会资源支持，步履维艰； 

另一种是非营利性质，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相较营利性养老企业而

言，在用地、投资建设、运营补贴、财税政策、政府采购等方面享有较多扶持和优惠，但“不

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，盈利不得分配，出资者不享有所有权，资产不能用作抵押融资”等限

制条件捆住了发展壮大的手脚。 

于是在制度夹缝里派生出了“企业+民非”的形式，通过关联交易输出产品服务，规避限

制、享受优惠，同时也增加了种种交易成本。 

政府主管部门倒也体恤民情，在九龙治水的逼仄空间里，于 2015 年 2 月发布了《关于鼓励

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其中第五条明示“对于举办者没有捐赠而以租赁形

式给予组织使用的固定资产、以及以借款方式投入组织运营的流动资金，允许其收取不高于市

场公允水平的租金和利息。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

要监管”。 

但是，在现阶段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未来，老龄产业仍旧保持着相当鲜明的社会公益属性，

若二元思维和双轨格局不变，膏药再怎么贴，民资发展痛处依然难以根治。 

 

社会企业 

 

痛处的解决，思想认识根源在“义利之辨”。核心问题是，传统观念下“商业与公益水火

不容、非此即彼”的旧思维在二者边界日趋模糊的今天，需要重新审视，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需

要在新形势下重新构建。而社会企业的崛起，既是商业与公益融合催生出的产物，又反过来加

速了二者融合的进程。 

根据资深研究人士顾远先生的梳理，商业与公益的结合早在 12 世纪的欧洲，即体现在行业

互助组织上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，经历了萌芽、低落、复兴、加速发展的阶段。上世纪 90 年

代，在政府财政吃紧、预算受限的大背景下，部分非营利组织开始转移方向，探索运用商业化

运作模式解决自身发展问题。在此过程中，作为商业与公益结合的载体，社会企业优势逐渐显

现，欧洲多国遂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，由此释放出社会创新的活力，呈现出

蓬勃发展态势。网络数据显示，社会企业发源地英国，社会企业超过 62000 家，从业人员近 80

万（占英国就业人口的近 3%），对 GDP 的贡献超过 240 亿英镑。 

社会企业并无统一定义，在对其认识上有着一定的地域差异。但对于社会企业的本质，各

方已形成的共识是——社会企业是用商业方式手段解决社会问题，其使命与目标是为了解决社

会问题，而非出资人经济利益最大化。其背后蕴含的理念即是商业与公益的有效结合，商业是

手段，实现社会价值是根本目的。 

王世强先生针对我国社会企业提出 5 个方面的认定维度：组织目标、收入来源、利润分



配、资产处置、治理结构。这是一个可供借鉴分析的框架，但具体指标的设定需要结合实践不

断摸索。 

在组织目标上，社会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，服务社会弱势群体； 

在收入来源上，既有来自市场化交易，也有政府或社会资助，但有比例结构要求。如英国

社会企业认证机构规定，至少有 50%的收入来自于市场化的交易； 

在利润分配上，允许企业分配利润，但限制最高分配比例。如英国社会企业认证机构规

定，至少有 50%利润被应用于社会环境目标； 

在资产处置上，目前没有统一标准，英国执行资产锁定原则，即在注销清算时，投资人不

能收回资产，而应继续用于社会领域；波兰、韩国等一些国家允许剩余资产分配，但对分配比

例做了规定； 

在治理结构上，遵循民主治理的原则，出资人不能独断决策，应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。 

不难发现，上述社会企业的基本框架，使其具备了自我发展机制，以及整合社会多方资源

的条件和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借助商业手段，可以更有效率地激活社会创新，建立创新业务模

式，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，同时实现企业快速规模化发展，而这些特质恰恰构成了社会企业发

展的核心优势。 

 

未来之路 

 

“穷人银行家”尤努斯说:“中国仍在旧的框架之内。社会企业可以为中国打开一扇全新的

门，展开一个全新的维度”，而中国老龄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，也恰逢其时地为社会企业在该

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天然土壤。 

可以预见，政府对未来老龄产业社会企业发展走向起举足轻重作用。2015 年初，北京市社

工委组织的《北京社会企业调研报告》中，对政府的扶持引导提出具体建议，包括“制定社会企

业认定标准、加大政府购买社会企业服务力度、鼓励专业组织为社会企业提供专业服务、制定

社会企业政府扶持政策、建设社会企业孵化园、对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”等 6 个方面，点的

都是要害问题。这些政策建议如能尽快落地，必将为包括老龄产业在内的社会企业发展起到强

大催化助推作用。 

可以预见，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会沿着社会企业框架逐步转型，既有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

层面，也有具体运作模式层面；既包括业已存在的企业、民非存量，也包括未来陆续进入的新

增民间资本。 

来自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创新将日益增多，助推老龄产业健康、快速、可持续发展，并在

以下几个方向涌现出大量探索实践： 

1、服务“金字塔底”人群（BOP 市场）。BOP 市场概念是印裔美国人普拉哈拉德在《金字

塔底的财富》 一书中用商业思维创造性提出，全世界日收入在 2 美元以下的底层人口多达 40

亿，加起来是一个待开发的巨大却被冷落忽视的市场，是迟早会被释放出来的潜在购买力。 

具体到中国老龄现状，根据民政部网站统计，2014 年 4 季度全国县以上收留抚养数据显

示，为老年人与残疾人提供收留抚养服务人数为 2,593,258，为老年人与残疾人提供收留抚养服

务床位数 5,514,212，社区养老床位数 1,579,822；而 2014年 4季度同期全国县以上农村加城市低

保人群合计 23，780，753 人，还不算低保之外的低收入老龄人群及其他困难老龄人群，显见针

对 BOP 市场的服务供需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待填充，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，为社会企业提供了发

展契机。 

而要进入 BOP 市场，严峻挑战是：服务的老龄人群缺少支付能力，同时缺乏满足商业运营

服务要求的基础设施。一方面政府要为此创造条件，加大面向 BOP 人群的资源配置；另一方

面，社会企业必须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才可能在 BOP 市场取得成功。对养老服务产品的开发遵



循“买得起、方便买、买得到”原则，在尊重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，通过创新创造消费能力，

深入理解低收入老人需求，设计只满足最核心需求的产品和服务，将其他一切 “多余、非刚

需”的东西删除简化，通过“低单位利润、规模化；低资本密集度、高资本回报”的运营方式

实现经济价值可持续性。 

2、探索有效居家养老服务模式。辐射并提供面向占有 90%比重的居家老人群体服务，是民

资养老机构实践社会创新、降低社会成本的重要途径。可供参考借鉴的是美国社会企业米亚咨

询集团，根据其创始人康奇.布雷托斯的阐释，通过创建服务系统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持续的针对

贫困老年人和残疾成年人的上门服务照料模式，提供包括将老人的生活方式改造得更加健康和

活跃等在内的服务内容。每两年一次的评估发现，服务对象的身心健康有了令人瞩目的提升，

“处方用药量、住院和急救次数、轮椅使用频率、意外跌倒次数”等都有所下降，直接效果就

是医疗和护理费用大幅度下降，而由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开支下降，使得利用政府资助来创

造全新而廉价的模式成为可能，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，既有效降低了社会成本，又创造了良

好的营业利润。 

3、构建养老服务社会创新生态圈。老龄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，政府配套机构，社会投资基

金、志愿者组织、社区、街道等社会支持网络，第三方评估机构，法律、财务、人力、IT 等专

业服务提供方，将围绕养老社会创新形成更加紧密、有机的生态圈共生关系，为养老社会企业

提供发展所需资源。 

还可以预见，未来养老领域会有一批标志性的社会企业家出现。柳传志先生曾说过:“从某

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。我赞赏这些社会企业家”。 社会企业家群体的

涌现，或将成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 

行将收笔，借戴维•伯恩斯坦在《如何改变世界——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》一书中对

社会企业家特征的描摹，与从事养老产业的同仁们共勉： 

“要促使社会进行变革，解决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，需要一些怀有坚定信念与具有不屈不

挠意志的，富有创造力的个人，他沉迷执著于其富有远见的解决之道，并为之采取首创性的行

动；他聚集资源，建立组织，以捍卫并推广其理想；他以持续不懈的精力和专注，去克服所有

那些不可避免的阻力；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改进、加强、扩展那一远见，直到那曾经仅仅是

边缘的一个想法，变成一种新的准则。” 

对于怀揣理想，在老龄产业道路上跋涉的同仁们，社会企业的发展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

走；但毋庸置疑的是，我们的征途必将是星辰大海。 


